附件2

关于《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统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规范统计严重失信企业认定和信用修复工作，国家统计局研究起草了《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部署新要求的需要。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对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完善统一的信用修复制度作出新规定、提出新要求。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信用修复实施方案》），对加快完善统一规范、协同共享、科学高效的信用修复机制，更好帮助失信主体重塑信用作出具体规定。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信用修复制度。2022年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国家统计局令第35号，以下简称《办法》），与这些新部署新要求不完全一致，亟须进行修改完善。

（二）解决贯彻落实工作中存在问题的需要。《办法》印发三年多来，在规范开展统计严重失信企业认定、防治统计造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因认定告知书、认定决定书的送达时限没有明确，部分机构办理统计失信认定工作中，存在送达不够及时等情形，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三）与新修改统计法衔接一致的需要。2024年修改的统计法对统计工作中的保密责任、人员追责作了修改。《办法》也需要及时修改，与上位法保持一致。
修改的主要过程

一是扎实做好前期研究准备工作。《信用修复实施方案》印发后，国家统计局结合统计严重失信企业管理工作实际，深入研究信用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以及现行《办法》的局限性，为修改做好准备工作。二是2025年7月，国家统计局修改2025年部门规章的立项，正式启动《办法》修订工作。三是2025年7-10月，研究提出《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召开国家统计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研究审议，并进一步修改完善。四是2025年10月至2026年2月，征求各省级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各司级单位和企业代表、专家意见，并根据各方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五是2026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函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意见，认真研究并采纳吸收相关部门的意见。
三、修订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考虑到统计严重失信企业认定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修订草案在保持现行《办法》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主要围绕与新的中央政策文件不够衔接、贯彻落实工作中存在问题等两个方面内容开展，共新增二条，修改十七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落实新部署新要求方面的修改
1.修订公示的最短和最长期限。依据《信用修复实施方案》第二项规定“严重失信信息公示期最短为1年，最长为3年”，将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息的公示期修改为最短为一年，最长为三年，并明确起算时间，同时明确信用修复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应当撤销并重新计算公示期。（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
2.增加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办理信用修复申请的渠道。依据《信用修复实施方案》有关规定，保留线下修复渠道的同时，增加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申请信用修复办理渠道。（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3.增加受理时限规定。明确受理时限为三个工作日。（第十七条）

4.明确信用修复的办理时限和有关要求。线下办理修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申请修复的时限均为七个工作日，具有特殊情形的延长十个工作日，对于同意信用修复、不同意信用修复两种情形作出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二）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方面的修改

1.强化省级统计机构的职责。增加“省级统计机构组织领导本地区、本系统统计严重失信企业的信用管理工作，组织落实国家统计局相关工作要求”等职责。（第四条）
2.增加送达认定告知书、认定决定书的送达时限，修改公示的有关工作时限。针对失信认定实际工作中部分认定机构送达认定告知书、认定决定书不够及时的情况，明确了有关送达时限规定。根据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先公示后送达不利于保障企业权益的情况，修改了公示的时限。（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

3.简化公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息的内容。为避免与“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的基础信息冲突，避免与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内容重复，减少了公示信息的具体内容。（第十条）

4.调整统计系统公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息的途径。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和统计工作实际，删除了上一级统计机构都要公示下级统计机构认定的失信信息的要求，规定未开通门户网站的统计机构应当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站或者省级统计机构门户网站等渠道公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息。（第十二条）
5.删除省级统计机构制定统计严重失信信用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信用修复实施方案》关于“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按照统一标准公示本部门业务领域之内的公共信用信息”的规定，并考虑到本规章已经比较细致，各地可以直接执行的情况，删除各省级统计机构制定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另外，为了与统计法衔接，修改了统计严重失信管理工作中的保密规定，规范了统计机构未依法履职追责的人员范围的表述。（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